分層負責明細表說明

   一、本校為求工作簡化、提高行政效率，確立各級行政權責，特制定分層負責明細表。各單位承辦人員，悉依本表之規定及本校文書處理程序辦理。
   二、本表按組織系統分三階層，機關首長為第一階層，教學、行政單位一級主管為第二階層，主辦單位為第三階層。
   三、一級單位主管可「代決」與「決行」，「代決」係指該業務應至校長層級，但由校長授權一級主管代決，其次「決行」是指該業務為單位職掌之例行業務，由一級單位主管決行即可，如此以明權責並作為文書處理之依據。
   四、各單位之共同性業務，若以列於各單位共同項目，則不必重複臚列。（檢附各單位共同項目初稿，煩請各單位提供意見）

   五、請各單位將各項業務之重要相關法規，列於分層負責明細表中之備考欄。

   六、各項業務之工作內容，請先寫業務名稱（名詞），再寫作業方式與活動（動詞），以統一撰寫方式。
   七、各工作項目之會簽單位情況各異，除已註明者外，請自行斟酌，必要時先以電話商洽。
   八、表列項目如有遺漏，未列決行權責者，各該單位應以其業務性質，參考本表，建議授權層次；遇有因情況變更，得就個別項目建議修訂，經校長核定後再予以增補或修正。
   九、本表經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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